关于刘昆伦所提问题的答复


刘昆伦：
你在反映的问题中，提出诉讼代理问题，诉讼费问题，送达问题，现答复如下：
诉讼代理，已有委托人签名，代理律师签名，因此符合法律规定，且代理是帮助被告，对被代理人是有益的诉讼，为此程序合法。
诉讼费问题，本案虽然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，但是被告仍然存在不当行为，只是损害结果事实，因原告举证不足没有获得支持，因此诉讼费原被告都应负担。
送达的问题，书记员及法官助理送达时是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送达，信访人（被告）在执行中反映没有收到，后进行补送，也符合法律规定，且生效时间以第二次收到时间确定上诉期限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综上所述，信访人即被告未对本案提出上诉，2018渝0230民初5157号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反映的问题其理由不能成立。同时承办法官已对其详细解释过该问题，不存在态度不好问题，特作说明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法官 余孝安

